
区委党内规范性文件清理审查表

制表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填表时间：2020 年 8月10日
	文件名称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文号
	周办发〔2017〕97号

	
	
	密级
	原 密 级
	公开

	发布机关
	区委办、区政府办
	发布时间
	2017.12.25
	
	调整密级
	

	清理意见
	宣布废止（    ）宣布失效（    ）
予以修改（    ）继续有效（  √ ）

	主要理由
	文件所对应上级文件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淄办发〔2017〕57号）继续有效

承办部门（盖章）：                                      2020年8月10日


备注：1．此表用于区直部门对以区委文件、区委办公室文件形式发布的党内规范性文件进行逐件审核后填写的清理意见。
2．文件原公开发布的，在“原密级”栏填写公开，拟调整为公开发布的，在“调整密级”栏填写公开。
3．请在相应的“清理意见”（  ）内划“√”。
区委党内规范性文件清理审查表

制表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填表时间：2020 年 8月10日
	文件名称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
	文号
	周办发〔2016〕4号

	
	
	密级
	原 密 级
	公开发布

	发布机关
	区委办、区政府办
	发布时间
	2016.3.28
	
	调整密级
	

	清理意见
	宣布废止（    ）宣布失效（    ）
予以修改（    ）继续有效（  √ ）

	主要理由
	文件对应上级文件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淄办发〔2015〕49号）继续有效。



承办部门（盖章）：                                   2020年 8月 10日


备注：1．此表用于区直部门对以区委文件、区委办公室文件形式发布的党内规范性文件进行逐件审核后填写的清理意见。
2．文件原公开发布的，在“原密级”栏填写公开，拟调整为公开发布的，在“调整密级”栏填写公开。
3．请在相应的“清理意见”（  ）内划“√”。

[bookmark: _GoBack]区委党内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汇总表
（区文化和旅游局）

制表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填表时间：2020年 8月10日
	序号
	文  号
	标  题
	起草机关
	发布机关
	密级
	发布日期

	1
	周办发〔2016〕4号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委办、区政府办
	公开
	2016.3.28

	2
	周办发〔2017〕97号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委办、区政府办
	公开
	2017.12.25


备注：1．此表用于区直部门汇总报送由其提出的清理意见。
2．“制表单位”根据实际填写区直部门单位。
3．标题下方的括号内根据清理意见分别填写“继续有效类”“宣布废止类”“宣布失效类”和“予以修改类”。
4．“密级”栏根据实际填写机密、秘密、公开。
5．此表应于2020年6月24日前报区委办公室。
